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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已於11月1日開始

報名，集體報名與個別網路報名於11月24日截

止，個別郵遞報名則於11月17日截止。欲報名

的考生請把握最後的期限。

根據以往的經驗，有部分考生因未仔細

閱讀簡章的報名注意事項，而產生許多問

題，有鑑於此，特將重要的注意事項彙整臚

列於下，期能於報名截止前，考生能對個人

切身權益有更清楚的瞭解，資料有疏漏者亦

能及時補救。

報名日期截止前

(一)對於相關報名資料應仔細核校，若發現錯

誤應及時更正。

(二)個別網路報名考生：應依照報名系統指示

登錄確實資料。

(三)個別郵遞報名考生：應於「個別郵遞報名

繳費表」上貼妥國民身分證，並依照「填

表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定，以正楷詳細填

寫報名表。

(四)集體報名考生：

1. 對代辦報名單位提供之個人報考資料檔案，

需詳實核校確認，報名後不得歸咎報名單位

疏失。

2. 即表示同意本中心將其成績資料寄送各該集

體報名單位。

(五)委託補習班辦理報名考生：

1.應特別注意該補習班是否經主管機關立案。

2. 應持補習班製發之「補習班考生報名繳費

表」自行辦理繳費。

報名日期截止後

(一)不得再報名、不得更改考生姓名、不得更

改考區。

(二)除符合得申請退費規定者外，報名費不予

退還。重複報名之考生，其所重複繳交之

報名費亦不予退還，且應於94年12月16日

前主動向本中心聲明擇一保留。

(三)日後如發現有偽造、變造、假借、冒用報

名資料者，將取消其報考資格、考試成

績，並送請司法機關追究責任。

(四)考生報名資料及成績，僅作為考試及考試

相關研究使用，其餘均依照「電腦處理個

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處理。

身心障礙考生

(一)符合身心障礙考生應考服務辦法所列資格

之考生，來函或親至本中心申請應考申請

表，其申請時間於報名截止日前一週止。

(二)未符合身心障礙考生應考服務辦法所列資

格之考生，如有聽覺、下肢、情緒等障

礙、癲癇或其他特殊情事需要協助的考

生，請於報名資料註記清楚。

■考試業務處 劉錦璜

網路報名11月24日截止
95學科能力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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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學年度大學術科考試報名自94年12月1日開始，有意參加的考生請務必詳讀術科簡章，

留意相關日程與注意事項。

■考試業務處 劉錦璜

95大學術科考試報名12月1日登場95大學術科考試報名12月1日登場

Q1：報名期限有幾天？ A： 報名日期從94年12月1日起至94年12月7日止共有7天。請把握

這黃金時段，逾期不候喔！

Q2：怎麼報名呢？ A：報名方式有(請詳閱簡章第1頁)：

(一)高三在學學生：應一律經由學校辦理集體報名。

(二)   已經畢業的學生及其他具備報考資格者：

       下列方式擇一辦理：

1.委託補習班辦理集體報名。

2.個別報名：網路報名或郵遞報名。

Q3：報名費如何計算？ A：報名費＝基本費+選考項目費。

基本費： 集體報名者及個別網路報名者為150元；個別郵遞報

名者為200元。

選考項目費： 依各組選考項目不同，有不同的收費標準，請

詳閱簡章第1頁。

Q4： 應該繳交哪些報名資

料？

A： 報名應備資料依報名方式不同，有不同的要求與注意事項，

請詳讀簡章第3頁至第4頁，小心別漏繳資料！

Q5： 還有哪些事項應該特

別小心？

A： 請特別詳讀簡章第5頁「報名注意事項」，因為這跟你身為考

生的權益息息相關，千萬別掉以輕心！

☆ 特別叮嚀—

音樂組： 選考主、副修項目時，須同時選考樂器。請特別留意

招生單位所採計之項目。

美術組： 報名時請慎選考試地點，報名收件後，將不得要求更

改。彩繪技法之考試紙材為彩繪專用紙(4開)。

體育組： 請特別留意自身的體能狀況，凡醫生指示患有不宜激

烈運動之疾病或懷孕女生皆不可報考。凡報考該組之

考生視同已簽署健康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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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94年度指定科目考試非選擇題評分標準說明系列已刊出國文、英文、物理、化學、生物

等五考科，本期繼續對數學甲與數學乙的評分原則提出說明，並提供各大題解題過程與參考答

案供各界參考。另，本文所引解答過程只是可能得滿分情況之一，非唯一標準。

94年指定科目考試數學甲與數學乙的題

型分為選擇題、選填題與計算證明題。選擇

題的目的在於評量考生是否能判斷每個選項

是否正確；考生可用不同的方式進行判斷。

選填題的目的在於評量考生是否能主動算出

正確答案，給分的關鍵在於答案是否正確；

非選擇題主要評量考生是否能清楚表達解題

時的推理過程，給分關鍵在於每一步推理過

程是否合理。所以對於計算證明題，考生須

用數學語言表達解題過程，也因為如此，可

從考生的作答過程，發現其錯誤的觀念與做

法。以下將從94指考數學甲與數學乙計算證

明題的得分與抽樣卷考生的作答兩方面，探

討非選擇題的難易度與學生的錯誤觀念。

表一列出91至94年非選擇題得零分的考

生人數與人數百分比。除92年因為SARS取消

非選擇題以外，今年非選擇題零分的人數是

最少的。表示學生對今年的非選擇題多半能

下筆作答，尤其是第一題，只需機率的概念

即可。

第一題題目：

袋中有三個一樣大小的球，分別標示10

分、20分、30分。重複自袋中取出一球後放

回，記錄得分並累加，其中取出各球之機率

皆相等。

1.求抽三次後總分為60分的機率。

2. 遊戲「過三十」的規則是重複抽球，直到總

得分大於或等於30分後停止，總得分恰為30

分者輸，超過30分者贏。求贏得此遊戲之機

率。

第一小題的正確做法可分為兩部分，一

是正確寫出總分為60分的所有情形，考生可

以樹狀圖或是列表方式解答，第二部分是正

確算出各情形的機率值。多數考生可以列出

總分為60分的情形，但是列不完整，可是機

率的觀念正確。我們抽樣714名考生的答案

卷，將其作答分析歸納如表二，統計結果呈

現不知如何下手以及完全正確的考生均約

　。

數學甲

年度 人數 百分比

91 11585 22%
92 無

93 19211 33%
94 3910 7%

表一 91至94年數學甲非選擇題零分統計表

94年度指定科目考試非選擇題評分標準說明~

數學甲、數學乙
■朱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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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小題提供「過三十」的遊戲規則，請

考生算出贏得此遊戲的機率。做法與第一題相

似。第一步是正確寫出贏或輸的情形，第二

步則是正確算出贏的情形之機率值。多半考生

錯誤的原因，除了無法完整列出所有贏的情形

外，考生可能是沒讀懂「過三十」的遊戲規

則，或是沒注意，仍是以第一小題總分為60分

的情形解答。將第一小題同樣樣本考生的作答

情形分析歸納如表三。由統計圖表可知完全不

知如何下手的考生較第一小題多，將近　。能

夠完全正確的考生約　。

作答情形 人數 百分比

未答、完全不知如何下手、或是只有錯誤答案，沒有說明理由。

例如列出　　　　　　。
207 29%

可列出總分為60分的所有情形，但是未算機率或是機率值計算錯誤。

例如把　　　　　 算成　　　　　　　　。
21 3%

可列出總分為60分的所有情形，但是每種情形的機率值計算正確。
例如只列出一種60分情形或是全部得分情形少於27種。

212 30%

列出總分為60分情形，但是機率值計算錯誤。 9 1%

未列出60分或是全部得分情形，但是列出機率算式以及機率值，而且所算的機率值
正確。

21 3%

完整列出所有可能情形，而且機率計算正確。 228 32%

表二 第一小題學生的作答情形統計表

表三 第二小題學生的作答情形統計表

作答情形 人數 百分比

未答、完全不知如何下手、或是只有錯誤答案，不知所列式子是何用意，例如僅列

出　　　　　　，　　　　　。 
337 47%

僅列出得分大於或等於30分的部分情形（包含輸或贏），未算機率，或是機率值算
錯，例如仍依照第一小題得分六十分的情形規則計算第二小題。

57 8%

可列出贏或輸的所有情形，但是機率值計算錯誤。 68 10%

可列出贏或輸，但是機率觀念錯誤。 78 11%

未列出可能贏或輸的情形，但是列出機率算式以及機率值，而且所列的機率正確。 19 3%

完全正確。 13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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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為全體考生本題得分情形，零分的

考生約8%，較往年來得少。多數考生集中於

1分至8分，顯示考生雖不能完全作對，但是

對於第一小題多能下筆作答，且過程正確，

得到部分分數。本題若要完全正確，需具備

分析歸納的能力，依照題意列出所有可能情

形，以及計算機率的能力。這些能力可在修

習數學過程中，逐步培養與加強的。

第二題題目：

平面上有一橢圓，已知其焦點為　　和 

　　，且　　　　  為此橢圓的切線。

1.求此橢圓的半長軸長。

2. 設此橢圓方程式為　　　　　　　　　　，

求 A、B、C、D、E之值。

第一小題的正確答案為3，第二小題的正

確答案為                                        。本題是評

量橢圓的性質，切線的特性與距離概念等。

本題的做法相當多元化。以第一小題為例，

高中生可採取的做法約有下列三種：

（1） 說明切線與長軸平行，推得焦點或中心

到切線的距離等於半短軸長，進而求得

半長軸長。

（2） 利用橢圓的光學性質：橢圓的任意切線

與過切點到兩焦點的連線所夾角度相等

（如圖二），求得焦點對切線的對稱點

坐標，則對稱點到另一焦點的距離即為

長軸長。

（3）   假設橢圓方程式為　　　　　　　　

　　　　　　　　　　　　　　　　　　，

　　將切線代入該方程式，因為切線與橢圓

　　方程式交於一點，所以判別式等於零，

　　解出　。 

考生多半是採取第一種做法作答，但

是，有些考生因點到直線距離公式記錯；或

將短軸誤以為是長軸，實屬可惜。表四為歸

納整理與第一題相同樣本考生的作答情形。

將近　的考生不知如何下手。可能是因為試

題內所給橢圓非標準型，考生的第一反應覺

得應該採旋轉平移做法，但是考生對其代數

運算並不熟悉，而放棄作答。事實上，本題

僅需要「橢圓的基本定義對標準型與非標準

型橢圓均符合」的觀念，即可解答。

第二小題則是請考生直接寫出橢圓方程

式。正確做法是引用第一小題所求出的半長

圖一 第一題成績分佈圖

β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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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長，利用「橢圓上任一點到兩焦點距離和等

於長軸長」，即可寫出：　　　　　　　　　

　　　　　　　　　　　　，化簡可得：　　

　　　　　　　　　　。另一個做法是從旋轉

平移著手，但是解題步驟較多，而且計算比較

繁雜。將抽樣考生的答案卷作答情形歸納如表

五。約七成的考生不知如何下手作答。能夠完

全作對的只有4%，其中用旋轉平移完全作對

的考生只有兩位。

表四 第一小題學生的作答情形統計表

表五 第二小題學生的作答情形統計表

作答情形 人數 百分比

未答或是完全不知如何下手。 387 54%

看出長軸與切線平行，之後卻不知如何作答。 10 1%

算出焦距，利用焦點或是中心點到切線的距離算出短軸，再算出長軸，但是計算錯誤。 41 6%

利用橢圓切線公式求解，但是不知如何求解。 21 3%

利用橢圓定義算出　　　　　　　　　　　　　　　　。 35 5%

沒有說明長軸與切線平行，直接得出中心點與切點的距離為短軸。 7 1%

完全正確。 193 27%

作答情形 人數 百分比

未答、完全不知如何下手、或是橢圓定義不清楚。 504 71%

利用橢圓定義，寫出                                                             ，或是　　　　　　　　　，

但是未再計算，或是計算過程錯誤。
36 5%

寫出橢圓標準式，再利用平移旋轉求解，但是過程有錯。例如一開始橢圓標準式就寫

錯，寫成　　　　　　　　　。 
50 7%

寫出橢圓標準式，再利用旋轉平移求解，但是過程有錯。例如利用　　　　　，旋轉

得 　　　　　　　　　　，但是忘記平移或是平移錯誤。
43 6%

一開始橢圓標準式就寫錯，但是沒有利用平移或旋轉，直接展開。 46 6%

完全正確。 2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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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是第二小題的得分情形。零分的考

生約45%。約　的考生得到2分，這些考生

可能只能列出橢圓方程式，或是只能算出焦

距，接下來就不知道應該如何作答了。約　

的考生可以求得半長軸長，但是無法求得橢

圓方程式。

今年兩題計算證明題，第一題評量考生

從試題中辨識數學元素，分析整理可能情

形，以及機率基本概念；第二題評量考生橢

圓的定義與性質，以及數字運算能力。這兩

題所用到的解題觀念均很基本，也很重要。

但從考生的得分與作答反應，有關數學基本

觀念的了解與應用，與數學符號的運算等都

需要再加強。

表六列出91至94年非選擇題得零分的考

生人數與人數百分比。除92年因為SARS取消

非選擇題以外，今年非選擇題零分的人數是

最多的。以下就94年數學乙非選擇題的得分

與抽樣生的作答情形，探討為何今年非選擇

題零分的人數將近　。

第一題題目：

某銀行檢討『一年期20萬元的小額急用

貸款，一年後還款21萬元』的申請資格。過

去幾年的記錄顯示：申辦此項貸款者一年後

只有依約還款21萬元與違約不理(1元都不還)

兩種情形，沒有還一部分錢等其他情形發

生；且發現會還錢或不會還錢者與其年收入

有關，兩者的累積次數分配部分圖形如下：

圖三 非選第二題成績分佈圖

數學乙

表六 91至94年數學乙非選擇題零分統計表

年度 人數 百分比

91 6155 7%
92 無

93 13348 14%
94 31808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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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個年收入30萬元以下的貸款者，會還錢

的機率為何？ 

(2) 銀行貸款給一個年收入30萬元以下的客

戶，銀行的獲利期望值為多少元？

本題是以「小額急用貸款」為背景，將

申辦貸款情形分為還款與違約不理兩種情

形，而且還款與否與年收入有關，亦即，依

照年收入不同，還款、不還款人數也有所不

同。試題另附還款與不還款兩者的累積次數

分配圖。第一小題請考生算出年收入30萬元

以下的貸款者，會還錢的機率。本題的正確

做法分為兩步驟，一是讀懂題意與累積次數

分配圖，得知年收入在30萬元以下的貸款

者，不會還錢的有600人，會還錢的有17400

人；二是正確算出還錢的機率是           。這兩

步驟均不困難，而且考生應不陌生。多數考

生沒注意到累積人數分配圖，而作答　　　

　　　　　　　　　　　　　，這群考生會

算機率，但是粗心錯誤，而沒有得到分數，

實屬可惜。我們抽樣1652名考生的答案卷，

將其作答情形歸納整理如下。約　考生列式

錯誤，列式錯誤原因可歸類為以下三點：

（1） 沒有讀懂題意所述「還錢與不會還

錢」兩種情形，以及累積人數分配

圖，而誤以為母數為還錢人數的加

作答情形 人數 百分比

未答。 293 18%

沒有看出累積人數分配圖，而利用400+500+600+4600、、、計算而得。 181 11%

列式錯誤，例如

(A) 

(B) 

(C) 

(D) 

468 28%

知道母數為17400+600，卻加錯得到20000或其他答案。 23 1%

直接算會還錢的機率，得到正確的　　　或        。 542 33%

先算不會還錢的機率，再算會還錢的機率。 24 2%

誤算成不會還錢的機率，得到            。 30 2%

表七 第一小題學生的作答情形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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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求得

 

（2） 誤解試題敘述「與年收入有關」，

以為母數為年收入60萬元的加總

（即900+38100），求得機率值為

（3） 將人數與年收入搞混了，而誤以為

母數為30萬元，還錢人數為17400，

列式得

第二小題請考生算出銀行的獲利期望

值。正確的做法為列出還錢與不會還錢，銀行

的獲利各為多少。再列出銀行的獲利期望值為

　　　　　　　　　　　　元。多數考生其實

只對期望值一知半解，導致列式錯誤，其情形

大致可歸納成以下三點：

（1） 誤以為期望值只需要計算還錢的部

分，而求得 

（2） 誤以為還錢時，銀行的獲利為

210000，忘記應該要扣掉成本，而

得 

（3） 誤以為沒有還錢時，銀行的獲利還

是200000，而得

 

表八為抽樣生作答情形的統計表。約　  

作答情形 人數 百分比

未答。 293 18%

列出正確的期望值式子                                                  。 181 11%

列式錯誤，例如

(A) 

(B) 

(C) 

680 41%

可以列出正確的期望值式子，但是計算錯誤。 100 6%

直接以總人數計算（17400,600），忘記除以總人數。 16 1%

用成本想法                                                     ，但是忘記減200000。 31 2%

完全正確。 204 12%

表八 第一小題學生的作答情形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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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生可以寫出正確的期望值算式，但是

有6%的考生計算錯誤。

圖四為全體考生的成績分佈圖。約六成

的考生得零分。約25%的考生得4分，這群考

生可能只能求得第一小題還錢的機率值，但

是對第二小題期望值並不熟悉。

本題所涉及的數學知識很基本，計算也

很簡單，但是約六成的考生得零分，表示這

群考生對正確理解統計圖表，以及基本機率

運算尚待加強。這樣的情形實在是滿令人感

到意外。因為統計圖表的閱讀是在小學就已

經修習過，而且第一小題所涉及的機率觀

念，是很容易理解的。從考生的作答結果，

亦顯示學生將文字轉換成數學符號，以及

圖表的解讀，事實上是有些不適應，但是這

兩方面的能力，是數學乙考生必須具備的。

另外，有關數字的操弄方面，計算錯誤亦是

造成該題得分偏低的原因之一，例如誤將

17400+600算成200000；或是列出正確的期望

值算式，但是卻計算錯誤。這些其實可藉由

平日的訓練而避免的。

表九 第一小題學生的作答情形統計表

圖四 非選第一題成績分佈圖

作答情形 人數 百分比

未答。 293 18%

化簡正確。 612 37%

代入化簡　　　　 ，但是不熟悉指數運算。 156 9%

用底數大於1的指數函數 2x 遞增說明。 56 3%

利用　　　　　　  相減>0相除　　　　>正確證明。 147 9%

繪 2x 圖正確證明。 28 2%

用數學歸納法正確說明。 45 3%

列式錯誤，例如

(A)誤以為底數大於零，就是增函數。

(B)誤以為y(x)增加，1-y(x)減少，所以r(x)必增加。
536 32%

證明是以離散方式證明，只代數點證明。 178 11%

完全正確。 25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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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題題目：

根據過去長期統計資料顯示：某公司推

銷員的年資x(年)，與每次推銷成功的機率

y(x)，滿足下列關係式：

(1) 化簡 r(x)＝            ，並說明 r(x) 的值隨 x 增

大而增大(即 r(x) 為遞增函數)。

(2) 說明年資8年(含)以上的推銷員，每次推銷

不成功的機率小於4%。

本題表面上看是評量機率的問題，事實

上是評量函數的遞增與遞減。第一小題是化簡 

r(x)＝　　　 ，僅需將 　　　　　代入作指

數運算即可求得               。第二部分則需要證

明 r(x) 是遞增函數。做法有很多種，考生所採

取的正確做法大致有以下三種：

（1） 因為 2x 是底數大於1的指數函數，

所以 2x 為遞增函數

（2）畫出 2x 圖形說明函數為遞增

（3） 利用 r(x+1)－r(x)>0 或是     　　　

說明 r(x) 為遞增函數

多數考生作答錯誤的原因在於以離散方

式證明函數遞增，亦即只代入數點，就說明

函數是遞增，這個錯誤其實是很嚴重的觀念

錯誤。考生其實並不了解何謂函數，而誤以

表十 第一小題學生的作答情形統計表

作答情形 人數 百分比

未答。 293 18%

用第一小題 r(x) 遞增，所以 y(x) 遞增，或直接說明 y(x) 遞增，但沒有說明理由。 52 3%

只用 x=8 或是 x=8,9 代入說明 y(x) 遞增。 68 4%

一開始不等式搞錯方向，寫成 1－y(x)>4%。 482 29%

用數學歸納法證明，但僅說 k 成立，k＋1 成立，沒有過程。 16 1%

計算時，不知道                    。 18 1%

用離散方法說明 1－y(x) 遞減，y(x) 遞增。 321 19%

列式錯誤，例如

(A)用 x=8,9 等代入發現 y(x) 增加，所以 y(x) 為增函數。

(B)∵　　　　　　　　         ∴ y(x) 是增函數。

(C)                                                                 ∴ y(x) 是增函數。

(D)將 r(x) 誤以為是 y(x) 。

(E)取對數，但是計算錯誤。

574 35%

完全正確（多半考生是以數學歸納法證明或是正確說明 y(x) 遞增）。 8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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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只要某個區間的函數值為遞增，表示該函

數即為遞增函數。也有考生誤以為底數大於

零的指數函數即為遞增函數。將抽樣考生的

作答情形歸納整理如表九。化簡正確的考生

約有37%。

第二小題的做法可引用第一小題的結果

說明。因為推銷成功的機率為 y(x) ，不成功

的機率為                         。由第一小題          為

為遞增函數，所以不成功的機率為遞減函

數，可得知當 x≧8 時，                             。

除了這個做法以外，還可直接說明  y(x) 為

遞增函數；或採數學歸納法；或依題意列出            

1－y(x)<4%，經由運算得出 2x >192。多數考

生採取此方法，但是一開始不等式大小搞錯

了，列成了1－y(x)>4%。其它比較嚴重的錯誤

與第一小題相同；考生誤以為代 x＝8、x＝9

等數點即表示 1－y(x) 為遞減函數。表十為與

第一題相同樣本考生的作答情形統計表。

圖五列出全體考生的成績分佈圖。零分

的考生約四成，近　的考生可以得到2分，這

群考生可能會化簡 r(x) ，以下就不會做了。約

18%的考生可以到6分，這群考生可能只會第

一小題，第二小題就不知如何說明；或是僅

能化簡與第二小題的列式。本題全對的考生

不到5%。得分率不高的原因可歸類成下列兩

點：

（1） 誤以為函數值於有限範圍內遞增，即為

遞增函數；或是誤以為整數點的函數值

遞增，即為遞增函數

（2） 誤解題意「年資8年(含)以上的推銷員，

每次推銷不成功的機率小於4%」列成   

1－y(x)>4% 

第一個是數學基本函數觀念錯誤；第二

個則是讀懂題意，並將題意轉成數學式有

誤，這兩個能力都是數學乙考科所要評量

的，而且亦是選擇數學乙的大學科系所要求

的 。 註1

非選擇題評量考生是否能用數學語言表

達解題過程，從學生的解題過程中，可以發

現哪些其實是考生錯誤的概念或是想法。

有些觀念是命題者、甚至是高中老師亦沒想

到的。例如數學乙的非選第一題，所測的觀

念很基本；用到的計算很簡單；但是考生卻

誤讀統計圖表，與歷年相關統計圖表考題相

比，得分率降低許多。大考中心每年均會針

對非選擇題，抽樣數份考生的試卷進行作答

情形分析，也期盼高中老師能夠給予您教學

上的經驗，與我們分享。(作者為本中心研究人員)

圖五 非選第二題成績分布圖

結論

  1 數學考科之規劃--子計畫三：指定科目考試數學乙之定位研究，2000，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高中現行學制為學年學分制，原本課程綱要擘劃周詳，為以兼顧社會人文以及自然科學

為準的全人教育。然而在升學主義掛帥，以及考試領導教學的影響下，許多性向不明的學

子，或是被以社會現實風氣的影響考量下，乾脆先選讀自然組，以便在現行大考制度下，自

然組可以跨考的優勢情形裏，左右逢源；即便選擇了社會組，也是心惶惶然的。

於是數年來，校園裏出現最大的改變，就是自然組的班級數暴增，其中尤以三類組多學

一科生物的班級數增加得最多，因為各科都有學，只要指考時多考一科數學乙，在升學志願

的選擇上，就多了一半以上的機會，又何樂而不為呢？

事實上，不是讀理科的料者，就算是勤也不能補拙，這也就是教育最無力感的地方；不

過，適合讀文科的料者，只要勤讀就可能補拙了；甚至不是讀書的料者，學個基本知識與技

能，到了社會的職場裡，再進修學習就可以了；為什麼一定要呆在知識的象牙塔內，讀高

中、升大學呢？我們可以大聲的說聰明的人，並不代表數學一定好一樣，任何學科與技藝只

要是有專精或是有獨到，都是與眾不同的非凡者，書本的知識只不過是文明包裝的成果，並

不值得誇耀為高人一等的驕傲感。

高中知識領域已經開始深耕厚植了，目前在整個課程的設計上，還存有修課時數，國

文、英文、數學較多；物理、化學、生物、歷史、地理等較少的區別；而明明是社會學系，

入學考試中，有的學校要加重計分的卻不是歷史、地理，而是國文、英文、數學三科；同樣

的理工科系，有的學校要採計以及加重計分的，除了數學之外，大都獨厚英文一科。如果說

數學是科學之母的話，那麼我很納悶的是，英文是科學之父嗎？我們常笑美國一般人，對生

活的數字、計算能力差，可見數理的好壞，跟英文並無相關，若是用理工科歸納、理解、簡

化法來研讀英文，卻不熟記單字的話，英文會讀得一團糟，我想任何語言的學習都是如此，

記憶比理解還更重要。但是，許多選擇理工科的同學就是懶得背，等到上了大學後，面對普

通物理以及化學的共同感覺，幾乎都只是物理英文化以及化學英文化而已；也就是說，課程

內容不過是把高中已經教過的理化，再翻譯回原來的英文罷了。而世界各國的科學家聚在一

起時，無論其英文有多麼破，一樣可以彼此溝通無礙，那是因為在專業的領域裡，數學、物

理、化學自有其獨特共通的語言，其中英文只不過是像拉丁文一樣，擁有時代語言的強勢罷

了，僅僅作為代表性的符號而已。我們現有的教育似乎有些捨本逐末，太強調英文與各科之

間的相輔相成性，而忽略了分數在入學考試的計算上，更應該重視的是科系本身的獨特性。

少數遊蕩在各類組間的學子，高二先選擇二類或三類組，目的是想將數學的基礎或生物

學好，升到高三後再轉回社會組，或是學測後再轉到二類組，結果錯失了高二專業分流，

基礎學習的黃金時期，縱使高三再勤奮苦讀，畢竟也會弄得身心俱疲，何苦來哉？更何況

數學，若能學得少，學得專精，數學乙不見得比數學甲好考，例如：94年指考數學乙除了頂

標外，前標、均標、後標、底標的分數都比數學甲的分數還低，並且底標才4分，為各科之

末；這正足以說明跨考只是大家一廂情願的作法，未必得利；我們似乎應該鼓掌叫好得盛

讚，選題老師的高明。反思，跨考成功者，若是當初讀的是社會組，是否會考得更好呢？

 據報導明星高中的學生有逐漸回流，穩定組別的趨勢，反倒是普通高中或綜合高中

 ■ 新店高中  王瓊蘭  老師跨 考 溯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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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地增加自然組，這就好比教改的大筆一揮，橫掃而過的是筆的末端，到頭來筆頭還是

固定地束在筆桿上，不會偏岔開來；倒楣的是一群一把抓，讀不動高中課程的學子，在一

綱多本，科科都學的情況下，基礎知識不夠紮實，面對考試時很容易心生恐懼，儘管平時

學過一些解題的方法，但是臨考作答時，就覺得腦筋一片空白。因此，無論在選考科目與

選填志願上，最紊亂、最難填、也最受限制的中低分群，不但沒有得到學習與考試的成就

感，在多元入學的政策上，自我要繳交的學費最多，接受政府補助最少的校院，也大都是

這群學子，所能就讀的學校。試問我們現有的教育是否太重視、優待了精英，而忽視了將

來可能才是社會中堅分子的大多數學子呢？

由跨考溯源，目前高等教育的問題是否出在考試制度上呢？就以學測來說『標榜著為

大學校系初步篩選學生的門檻，目標在於評量考生是否具備高中生應有的基本學科知能、

接受大學教育應有的基本知能、通識導向及重視理解與應用能力。』如此設置門檻的大學

校系無論高低，都將影響到七月份指定科目考試後，考生選填志願的分發，也就是即使考

得再高分，大學校系的門檻訂的再低，沒有報考學測者，依舊會栽跟頭地不得進入設有門

檻的學系裡就讀，誠如大考中心特別提醒考生的，想甄選大學或申請四技者，一定要報名

學測；不想甄選入學，只想專攻考試分發，最好也報名學測，因為今年有台大醫學系等300

多個大學校系有設學測門檻，例如台大醫學系設英文、數學、自然頂標，國文、社會前

標，考生若沒報名學測，或學測五科分數未達上述門檻，指定科目考試分數再高也考不上

台大醫學系。結果是篩選兩次，多元入學，高三上學期，學子得再回頭複習基礎自然學科

與社會學科，而各高中為了升學輔導所做的因應措施，只好將畢業旅行提前到高二下學期

舉辦，並且把高三上學期的期末考提早一週考完，如此也造就了寒假補習班與K書中心的生

意興隆。若以學測成績代表高中生的基本能力鑑定，那麼對於早畢業的重考生而言，還有

考的必要嗎？又各高中對於通過一定級分者，是否就該順理成章的發給其畢業證書呢？學

測應該回歸到推甄與申請入學，原本單純的選取特殊偏才的考試上，以及鑑定社會上失學

或補學者的高中同等學力。

大學之門業已拓寬，又何必再設雙重門檻，來絆倒一些沒有參加學測的學子呢？倘若

各大學校系，能再多為形形色色的莘莘學子設身處地的考量，並注意其中所包含有的少數

因故被大學退學的學子們著想，以及家境清寒不得不中輟於私立大學的重考生，制定出契

合高中課程與目前考試制度的合理選才計分標準，使得校園內的學子於升高二時，都能以

自身的學習能力與興趣為依歸，選讀自然組或社會組；別讓急功近利的學子有機可乘，以

為上課不用聽講，自己趕進度，或猛練解題的技巧就可以上榜了；並存著指考自然組不跨

白不跨考的心態，於應試前讀得多卻讀不完，徒增情緒上的焦燥與負面困擾外，最後再不

得已放棄某些科目，結果讀得雖是自然組，對於物理、化學卻是一竅不通的大有人在，考

上的科系，也只看國文、英文、數學三科而已。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改十年已由小樹逐漸長成大樹，在枝繁葉茂下，也該去蕪

存菁的修剪了。筆者斗膽野人獻曝，期能拋磚引玉大家一起來集思廣益，為考試制度的完

善兼籌並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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